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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尿液篩檢輔導作業要點 

民國 100 年 1 月 7 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1 年 12 月 27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4 年 4 月 15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行政院「特定人員尿液檢驗辦法」及教育部「各級學

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作業要點」，為維護學生身心健康，杜絕毒品進入校園戕害學

生之身心健康，透過尿液篩檢，即時發現身體健康情形有異樣之學生，並依個案成立春

暉小組實施個案輔導，協助脫離身心危害，營造健康、清新及友善之校園環境，特訂定

本要點。 
二、實施對象 

(一)曾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行為之學生或自動請求治療者。 
(二)休學後復學之學生，且經繳驗體檢表有異常者。 
(三)其他有事實足認為有施用毒品嫌疑之學生。 
(四)經篩檢量表篩檢出有傾向者。 
(五)未成年學生學校認為有必要實施尿液檢驗，並取得其父母或監護人同意者。 

三、篩檢時機 
 (一)於每學期期初二週內由學務處生輔組指定專人負責調查蒐整，依類別建立「特定人

員」名冊，並召開審查會議，簽請校長核定後，始實施尿液檢驗作業。 
(二)於學期中經觀察有事實足認為有施用毒品嫌疑之學生，應簽校長核定後，納入特定

人員名冊。 
(三)於每學期開學、連續假期及長假後依特定人員名冊進行抽驗。 
(四)發現學生施用或持有不明藥物、有精神或行為異常，經觀察或以其他方式認為有施

用毒品嫌疑者，得隨時採驗。 
四、尿液採驗流程 

尿液採驗前置作業及採驗流程，應依「本校特定人員尿液採驗注意事項及特定人員尿液

採驗流程」辦理。 
(一)於每學年上學期初兩週內完成人員編組、動線規劃及器材整備等事宜。 
(二)執行尿液檢體採驗： 

1.檢體採驗：對受檢之人員說明採集規定及方法，並指派專人全程監管進行採驗，採

尿人員應與受檢人同一性別。 
2.檢體初篩：尿液檢體應先採集於集尿杯內，並進行初篩，初篩檢驗呈陽性反應者，

由採尿人員會同受檢人將尿液檢體分裝為二瓶(甲、乙瓶)，每瓶至少

30ml。 
3.確認檢體：在尿瓶上黏貼送驗學生檢體序號標籤( 如 001、002…)，並填寫監管紀

錄表及學生尿液採驗名冊(即受輔導人員名冊影本)，核對無誤後，送衛

生福利部（以下簡稱衛福部）認可之濫用藥物尿液檢驗機構進行確認檢

驗。 
五、採驗結果處理 

(一)如試劑初篩為陰性反應者，仍應列為高關懷對象持續觀察輔導。 
(二)經確認檢驗為陽性反應，表示尿液中有毒品反應情形者或坦承曾吸食毒品之學生，經

奉校長核示後，由校安中心完成校安事件通報，並成立春暉小組實施個案輔導。 
(三)若家長對送驗尿液檢體之檢驗報告有疑義時，得於接到報告十四日內，敘明原因要求

複驗(乙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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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輔導措施 
(一)春暉小組由導師、輔導老師(必要時得加社工人員)、學務人員、輔導教官、家長(或監

護人)或相關人員等共同組成之，針對個案實施三個月輔導，輔導期間應適時使用快

速檢驗試劑實施篩檢，並建立學生個案輔導紀錄表備查；其屬施用第一級、第二級

毒品者，應告知依毒品危害防制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自動向衛福部指定之醫療

機構請求治療，醫療機構免將請求治療者送法院或檢察機關。 
(二)特定人員經輔導三個月後，採集尿液再送檢驗機構檢驗，仍屬陽性反應者，應再實施

輔導一次(三個月，並協請家長將個案轉介至衛福部指定之醫療機構請求治療，其屬

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者，函請警察機關協助處理。 
(三)依前款規定或家長拒絕送醫戒治或戒治無效時，得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相關規定，洽

請警察機關協助處理。 
(四)春暉小組輔導期滿，經尿液檢驗確認為陰性反應者，學校應召開春暉小組結案會議，

解除春暉小組列管，並持續將學生列為特定人員觀察。 
(五)藥物濫用學生經司法矯正機構輔導勒戒完成返校後，仍由春暉小組實施輔導。 
(六)為利個案之賡續輔導，如個案有失蹤、退、轉、休學、畢(結)業等情形致輔導中斷時，

應即透過通報系統，將相關輔導資料移轉個案戶籍地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或警政單位

協助追蹤輔導、戒治及查察。 
(七)發現疑似藥頭之學生，以密件通報警察機關協助處理。 
(八)針對藥物濫用之高風險族群時應由學務處提供「自我保護」與「預防感染愛滋」之預

防教育與相關諮詢輔導。 
七、一般規定 

(一)各級人員、採尿單位及檢驗機構應對受檢人之系別、班級、姓名於採驗前、中、後

之作業，均應力求保密，以維護受檢人名譽。 
(二)有關尿液採集及檢驗相關作業，應參考濫用藥物尿液採集作業規範及濫用藥物尿液

檢驗作業準則規定辦理。 
(三)辦理多元輔導課程，聘請認輔志工或心輔諮商人員，協助戒治成功者現身說法、目

標設定、生涯規劃、運動類及技職類等多元輔導課程。 
(四)受檢人員拒絕接受尿液檢驗時，得依職權及相關法令之規定通知家長及警察機關協

助執行尿液篩檢。 
(五)校內發現疑似毒品或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應移交警察機關處理。 
(六)辦理本項工作有具體成效者，陳報教育部從優獎勵。 

八、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